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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京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的通告

京劳社发〔2008〕3号

2008年05月14日 

 

    一、为预防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据《劳动合同法》、《建筑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

意见》和《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通告。 

    二、本通告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及劳务

分包企业（以下简称建筑施工企业）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三、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银行建立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专项用于发生欠薪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应急保障。施工总承

包企业的工资保证金不少于100万元，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不少于50万元。 

    账户内资金启用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并在30日内予以补足。 

    四、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应当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建立劳务费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劳务分包企业劳

务费。专用账户的预留资金应当能保障按月拨付劳务分包企业使用的农民工工资。 

    五、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在开办实名制卡业务的银行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与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银行营业

网点签订《代发农民工工资协议书》，由劳务发包企业从劳务费专用账户中按月将农民工工资打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中，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六、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将保证金专用账户、劳务费专用账户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银行

证明材料分别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新进京企业应在办理进京备案手续时、新设立的企业在申请办

理企业资质时、新开工项目在开工后15日内将上述相应专用账户的银行回执进行上报。 

    市属建筑施工企业和中央及外省市建筑施工企业应将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银行回执上报市建委；区（县）属企业应将

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银行回执上报区（县）建委。 

    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应将劳务费专用账户的银行回执上报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区（县）建委。劳务分包企业

应当按照就近、方便的原则，选择一个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开户银行出具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立证明书进

行上报。 

    七、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全员实行实名制管理制度，在进入施工现场前7日内完成人员实名制备案工作，为农民工办理实

名制卡，确保农民工人手一卡，并委托代发工资银行将工资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划入实名制卡中，确保农民工按月足

额领取工资。 

    八、对采取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手段和方式索要工资或以讨要工资为名索要合同价款、解决经济（民事）纠纷的，公

安部门将依法对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人员进行处理、保障正常工作秩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各

自职能，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 

    九、建筑施工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包代管，无法确定工资标准的，企业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考勤记

录等证据的义务。建筑施工企业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予以认

定，并责令建筑施工企业限期支付。 

    十、建筑施工企业不按本通告设立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劳务费专用账户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记入市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系统，情节严重或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依据《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

  本站检索

本周热点关注

● 关于2010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

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  

● 《北京市人才市场中介服务许可证、职

业介绍许可证》2009年度年审通告  

● 北京市各级机关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用

公务员面试人员名单  

● 关于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各级机关招考

公务员调剂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面向社会公

开招考工勤人员公告  

● 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公告  

● 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关于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  

● 关于开展北京市第二批有突出贡献的高

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工作的通告  

● 北京团市委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公开招考

工作人员的公告  



支付管理暂行规定》予以处理。 

    建筑施工企业不办理人员实名制备案、使用零散民工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按每使用一人500元的标准处以罚

款，情节严重的，限制其承揽新工程，并记入市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系统。 

    十一、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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